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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2/2021_2022__E5_85_B3_E

4_BA_8E_E5_8D_B0_E5_c80_302665.htm 关于印发《机动车技

术性能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》的通知 国认

实[2007]74号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： 为全

面贯彻实施《实验室和检查机构资质认定治理办法》及《实

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评审准则》），统一

和规范机动车技术性能检验机构的资质认定评审工作，依据

《实验室和检查机构资质认定治理办法》以及机动车技术检

验机构治理有关规定，国家认监委组织专家研究制定了《机

动车技术性能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》（以下简称

《补充要求》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机动车技术

性能包括机动车安全运行技术性能、营运车辆综合性能。机

动车技术性能检验检测机构包括公安部门使用的机动车安检

机构和交通部门使用的交通综合性能检验机构。 二、国家对

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实行资质认定和检验资格许可制度

。申请成为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，应先取得资质认定（

计量认证）证书 。 三、应按照《评审准则》和本通知发布的

《补充要求》对申请资质认定的机动车技术性能检验机构进

行评审。 四、机动车技术性能检验机构应按其实际开展检验

业务的工作场所独立向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申请资质认定。

机动车技术性能检验机构原则上不得跨县（含县级市）级行

政区域设立分支机构。 五、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申请资

质认定的，至少应具备人工、侧滑、灯光、轴重、制动、排

放、噪声、速度等项目的检测能力。公安交管部门另有规定



的从其规定。 六、移动式机动车检测线（设备）申请资质认

定的，应得到地（市）级以上公安交管部门和省级质量技术

监督局负责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检验资格许可的部门的

书面同意，并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和行政区域内开展工作。 七

、 申请资质认定的机动车性能检验机构应具有法人资格；非

独立法人的机动车性能检验机构已经取得计量认证资质认定

的，在其复查时，应完成独立法人注册。 不具有独立法人资

格机动车安检机构申请资质认定的，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

原则上不予受理其申请。如需申请资质认定的，必须由地（

市）级以上公安交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并经省级质量技术

监督局相关部门同意后，方可受理其申请。 八、本通知规定

与以前有关规定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规定执行。 九、本通知

有关规定和补充评审要求，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。 附件：

机动车技术性能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评审表 二○

○七年十月二十二日附件：机动车技术性能检验机构资质认

定评审补充要求评审表（本评审附表与评审报告同时报送）

序号（对应准则）评 审 内 容评 审 意 见符合基本符合不符合

缺此项不适用整改项及 说 明4.治理要求4.1申请资质认定的机

动车性能检验机构应具有法人资格；非独立法人的机动车性

能检验机构已经取得计量认证资质认定的，在其复查时，应

完成独立法人注册。4.1.1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机动车安检机

构申请资质认定的，符合国认实（2007）74号文第七条第二

款的规定。 4.1.2机动车性能检验机构应独立拥有机动车性能

检测设备，其对检测场地的使用权限应在三年以上。4.1.4机

动车性能检验机构应拥有在编或长期合同制员工。序号评 审 

内 容评 审 意 见符合基本符合不符合缺此项不适用整改项及 



说 明4.1.5申请资质认定的机动车性能检验机构不得在开展公

正检验的同时开展机动车修理业务。4.4检测和/或校准分包经

资质认定的机动车性能检验机构不得实施分包检测。5.1人

员5.1.2机动车性能检验机构的人员应具有相应机动车技术检

验业务知识，并经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考核合格。对

登录员、引车员、外观检查员、底盘检查员验证其操作的规

范性和准确性。5.1.6机动车性能检验机构的技术主管、授权

签字人应具有工程师以上（含工程师）技术职称。序号评 审 

内 容评 审 意 见符合基本符合不符合缺此项不适用整改项及 

说 明5.2设施和环境条件5.2.11）有相应的停车场地、路试检

验的设备设施，进、出停车场地标志标线明显，出入口视线

良好，不影响公共交通.2） 检验厂房宽敞、明亮、防雨，通

风照明设备完好，消防安全设备齐全，检测线布置合理，便

于流水作业。3）检测场地的长度、宽度、高度应满足检测车

型的检测工作需要，并符合建筑标准的要求。各检测工位应

有足够的检测面积，各工位在检测时应不产生相互影响。4）

检测线出入口应设引车道和必要的交通标志；检测线上应有

工位标志、检测流程指示信号，应有防止非检测人员误入检

测工作区的安全防护装置及标识等。5）检测车间通道地面的

纵向、横向坡度应小于1‰。在汽车制动检验台前后相应距离

内，地面附着系数应不低于0.7。5.3检测和校准方法5.3.1对在

用机动车的技术检验机构检验方法应依据《GA/T4682004 机

动车安全检验项目和方法》，营运汽车综合性能检验机构检

方法验依据《GB18565-2001营运汽车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

法》，农用运输车（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）性能检验机检验

构方法依据《JB/T 7235 -1994四轮农用运输车试验方法》、



《JB/T 7237-1994 三轮农用运输车试验方法》、《GB

18321-2001 农用运输车噪声限值》、《GB 183221-2001 自由加

速烟度限值》。公安交管部门、交通监管部门、农业治理部

门另有规定的，应结合执行。程序评 审 内 容评 审 意 见符合

基本符合不符合缺此项不适用整改项及 说明5.4设备和标准物

质5.4.11）拥有申报所承担的检测车辆类型和项目所需的侧滑

、灯光、轴重、制动、排放、噪声、速度等必要的能够满足

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的设备及其校准设备。2）申请非凡检验

资质认定的，还应当具备与从事非凡检验相适应的必要设备

和条件。3）对于不适应移动式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要求的简

易检测装置，不能作为有效配置设备。 4）对于满足国认实

（2007）74号文第6条要求使用移动检测设备的机构，评审时

可以按照《GA/T1231996移动式机动车安全检测站条件》进行

考核立项。5.4.10计算机检测系统要求：1） 机动车安检机构

计算机联网检测系统应当具有车辆登录、规定检测项目、参

数的自动检测、自动判定、参数修正（标定）、检测结果数

据的自动传输，以及符合标准要求的检测报告的自动生成、

检测数据自动存档、查询、生成统计报表等功能。2）计算机

联网检测系统配置的计算机等硬件和操作系统等软件，应当

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，不得使用可以任意篡改或自动生成某

些特定车型检测数据的检测软件。评 审 内 容评 审 意 见符合

基本符合不符合缺此项不适用整改项及 说 明3）计算机联网

检测系统应当建立适用的检测车型数据库和适用的检测标准

项目、参数限值数据库，符合行业治理的要求，应当与公安

交通治理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联网。暂时不能和质量技

术监督部门联网的，应采取相应措施。 4）计算机联网检测



控制系统应当设置检测标准、系统参数等数据修改的访问权

限，防止随意更改检验报告。5）从事营运机动车综合性能检

测的机构有关计算机系统治理要求参照上述规定办理。序号

评 审 内 容评 审 意 见符合基本符合不符合缺此项不适用整改

项及 说 明6）为了便于公安交管部门和质检部门对检测站开

展的检测业务的监督治理，各检测站应向上级主管部门开放

数据库内容，具体的数据存储格式应符合主管部门规定的检

测线联网系统数据库规范。5.5量值溯源5.5.1机动车技术性能

检验设备已通过合法有效的型式认定，在用计量器具经质量

技术监督部门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计量检定合格，并在检定

有效期内。5.6抽样和样品处置5.6.1机动车性能检验不得采取

抽样检验5.6.6可用机动车牌号作为样品编号5.7结果质量控

制5.7.1机动车技术性能检验机构应结合本机构具体情况编制

质量控制计划并保存监控实施记录，包括影象记录和文本记

录5.8结果报告5.8.1机动车技术检验报告应使用规定的统一报

告格式，发出的每一份检检验报告应留存文本备份（纸质文

本或电子文本）。评审组长： 评审员：机构负责人确认： 年 

月 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